
 

教育行业重大事项点评：
展望双减：建议培训机构
尽早转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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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减潜在政策方向或聚焦三限：限制培训机构数量、限制上课时间、

限制价格。 

过度的资本化亦可能受到限制。同时，通过丰富校内的供给和升学机

制的改革，逐步缓解低年龄段的升学压力，降低学科培训需求。对于学科

类机构，未来的政策环境或十分艰难，不确定性大，建议尽早转型，高中

培训和素质培训相对容易切入。 

“双减”政策展望：限制培训机构数量、限制上课时间、限制收费。5

月 21 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强调，要全面规范管

理校外培训机构，坚持从严治理，对存在不符合资质、管理混乱、借机敛

财、虚假宣传、与学校勾连牟利等问题的机构，要严肃查处。要明确培训

机构收费标准，加强预收费监管，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，不能让良心的行

业变成逐利的产业。根据南方都市报等权威媒体转载的广州越秀民办教育

协会发布的越秀区“双减工作”动员座谈会内容，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

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 

（以下简称“双减”）或将围绕“三限”展开： 

1）限制培训机构数量。其中可能包括停止审批新的办学许可证、关闭

无证照机构、重新审查审批存量机构的合规性等。5 月 17 日，山西省教育

厅制定出台《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十项举措》，已经明确停止审批面

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。7 月 14 日，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人民

政府发布公告，要求收回全县所有校外培训机构证照，重新申请报批。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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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参考《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》，湖南、江苏、四川等多省已

明确将调减本省内民办义务教育占比，民办初中、小学在校生人数占义务

教育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将调减至 5%以下，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

育学校。我们预计，在培训领域进行类似的数量控制是大概率事件。 

2）限制上课时间。山西、陕西、云南等多地已经发布通知，限制学科

类培训暑期开展教学。结合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 33 条和第 41 条的规定，

我们判断未来节假日、寒暑假、双休日或均不得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

学科类培训。 

3）限制收费。根据越秀区的规定，已登记为营利性的义务教育阶段的

培训机构或需重新变更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。我们认为“非营利性”的要

求是对义务教育阶段培训公益属性的强化，未来或将对培训机构收费进行

调控。 

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，未来学科类培训机构或将不能再上市，A 股已

上市的培训类资产或需剥离。5 月 21 日深改委会议强调，严禁校外培训机

构随意资本化运作。参考 2018 年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

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民办幼儿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

包上市，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，不得通过发

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，随后 A 股秀强股份、威

创股份等公司相继剥离幼教资产。我们认为严禁随意资本化意味着学科类

培训机构大概率将参考幼儿园政策，不再具备上市的可能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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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改革：取消选拔性的“幼升小”“小升初”，回归基本教育规律。

1）完善课后服务体系，围绕“全面覆盖、保证时间、提高质量、强化保障”

原则，今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。2）推行暑期托

管，解决假期看护问题。目前，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南京等多地已经开展

暑期托管试点。3）升学政策改革缓解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压力。公民同招、

民办摇号、重点高中名额分配、优秀师资轮岗、多校划片等政策的相继推

出，将逐步缓解幼小阶段升学压力。同时我们判断，2022 年起大概率将停

止“点招”等义务教育阶段选拔性招生乱象。 

建议学科类培训机构尽早转型、甚至转行。我们判断，“双减”政策

仅仅是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的起点，未来还有大量的潜在配套政

策和持续的严格监管。对于学科类机构，我们建议向以下几个方向转型：1）

高中阶段培训： 

短期或没有大的政策风险。2）素质类培训：政策较为鼓励。但随着资

本的涌入和巨头的逐渐入场，未来素质类培训竞争或将加剧。3）职业教育：

政策非常鼓励，但我们判断未来同样会针对职业培训机构的预收款进行监

管，需要未雨绸缪。 

4）教育科技和教育信息化：前景明朗、充满机遇。 

风险因素：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。 

投资建议：继续建议投资人回避 K9 学科类机构，静待观察政策落地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2805


